
附件：
一、资质要求
凡有意向承接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安全设施采购项目结算审核且注册地在福州市鼓楼、台江、仓山、晋安四城区的甲级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皆可携带相关材料到福州市古田路107号中美大厦24层福建国诚招标有限公司登记报名。
二、拟登记报名的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应提交材料
1、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法定代表人及报名人的有效身份证复印件；报名人是法定代表人的只需提供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复印件。
3、工程造价咨询甲级资质证书（注册地在福州市鼓楼、台江、仓山、晋安四城区）复印件。
注：以上资料均须在有效期内，并加盖报名单位公章。
三、随机抽取结算审核单位时间及地点
[bookmark: _GoBack]1、随机抽取结算审核单位时间：2020年06月15日下午15:30。
2、随机抽取结算审核单位地点：福州市古田路107号中美大厦24层福建国诚招标有限公司开标大厅。
四、随机抽取结算审核单位程序
1、对现场签到的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报名时提交的材料进行核查，未达到本公告第二条所述情形的不得参与抽取活动。
2、参与抽取结算审核单位的代表须持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及参与代表的有效身份证复印件。若是法定代表人参加的只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复印件。
3、由参与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按照到场先后顺序各自抽出代表本单位参与本次随机抽取的号码，当众公布并做书面记录。
4、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代表随机抽取其中1个号码，该号码对应的单位即为交通安全设施采购项目结算审核中选的单位。
5、结算审核单位抽取结束后，福建国诚招标有限公司将在中国政府采购网站对抽取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期为1个工作日。参与单位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抽取结果有异议的，应当以书面原件形式(拒绝受理书面原件以外的其他形式)在公示期间提出。
6、中选的单位应在领取中选通知书后两日内向福建国诚招标有限公司缴纳肆千元整费用，逾期未缴纳者，视为放弃中选资格。

